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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文件 

中施企协科委字〔2026〕13 号 

 

 

关于增选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科技专家的通知 

 
各关联协会、会员企业及有关单位： 

为加强工程建设行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协会科技专家队

伍的覆盖面和代表性，进一步增强协会科技专家队伍服务企业科技

创新的能力，助力行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我协会决定增选一批科技

专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科技专家应具备的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工程建设行业，具有较强

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能够认真、公正、诚实、廉洁履行职责。 

（二）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须具备高级专业

技术及以上职称。在行业内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熟悉工程建

设行业国内外科技创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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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专家任职要求 

1. 房屋建筑工程专家应担任施工总承包特级企业科技部门负

责人及以上职务，或者集团下属子分公司总工程师及以上职务；施

工总承包一级企业总工程师及以上职务。 

2. 公路工程、铁路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

力工程、矿山工程、冶炼工程、化工石油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等专

业的专家，应担任施工总承包特级企业科技部门负责人及以上职务，

或者集团下属子分公司总工程师及以上职务；施工总承包一级企业

副总工程师及以上职务。 

3. 勘察设计单位的专家应担任甲级资质企业的副总工程师及

以上职务。 

4. 高等院校的专家应为教授、研究员（或同等级别技术职称），

优秀青年专家（38 岁以下）可放宽至副教授。 

5. 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政府奖）的优先。 

（四）专利专家任职要求 

1. 担任施工总承包特级企业科技部门专利工作负责人或知识

产权部门负责人。 

2. 担任科研院所、勘察设计、装备制造等单位科技部门专利工

作负责人或知识产权部门负责人。 

3. 高等院校知识产权相关专业的教授、研究员（或同等级别技

术职称）。 

4. 具有专利代理师资格证书，或曾担任过专利奖、专利大赛评

审专家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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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途径 

各行业工程建设协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建筑业（工程建设）协会（联合会、施工行业协会）负责本行业或

本地区的推荐工作。国务院国资委监督管理的中央企业由集团公司

总部负责组织推荐。 

（二）申报方式 

采取在线申报的方式。申报人凭卡号和密码，登录中施企协科

技工作综合业务管理平台（http://kj.cacem.com.cn/epmaster/login），

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并提交申报材料。 

（三）申报材料 

1. 申报表； 

2. 企业资质等级证书扫描件； 

3. 任职文件扫描件； 

4. 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扫描件； 

5. 个人获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证书扫描件； 

6. 其他证明材料。 

（四）时间安排 

2026 年 5 月 10 日前，中施企协科委办公室向推荐单位发放申

报卡号和密码。 

2026 年 7 月 10 日前，各申报人须完成线上申报材料提交工作。 

2026 年 7 月 15 日前，各推荐单位须将纸质版推荐函（含汇总表）

邮寄至中施企协科委办公室。推荐函上应写明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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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三、其他事项 

（一）各关联协会推荐专家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30 名；中央企业

集团公司总部推荐专家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50 名。 

（二）高等学校的专家可直接联系中施企协科委办公室领取申

报卡号和密码。 

（三）工程建设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所有完成人、二等奖排名前 5、

三等奖排名第 1的完成人自动获得中施企协科技专家库入选资格。 

（四）入选的科技专家应积极参加中施企协科技工作，主动完

善线上科技专家库信息，并按要求参加培训。 

四、联系方式 

张 宝 010-63253481 

孙 鹤 010-63253419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小马厂六号华天大厦副楼 4 层 

 

附件：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技专家推荐汇总表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6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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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技专家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                      （盖章）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务 职  称 专家类别 

      

      

      

      

注：1. 专家类别分为技术专家和专利专家； 

2. 此表由推荐单位填写，原件盖章后连同推荐函一并邮寄到科委办公室。 

 


